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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2樓
承辦人：王如鳳
電話：1999(外縣市請撥打02-27208889)分
機7117
傳真：02-87884560
電子信箱：jufeng1304@health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衛健字第112011068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修正之菸害防制法條文、修正重點、衛生福利部公告各1份 

(25268092_11201106861_1_ATTACH1.pdf、25268092_11201106861_1_ATTACH2.
pdf、25268092_11201106861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總統於112年2月15日公布修正之菸害防制法，行政院業訂

定3個階段施行日期，請貴單位運用多元管道廣為宣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2年3月20日院臺衛字第1125005696B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修正之「菸害防制法」(如附件1)，分為3個階段施行，茲

說明如下：

(一)菸品健康福利捐應徵其他菸品(第4條第1項第4款)，自

112年4月1日施行。

(二)菸品容器警示圖文及戒菸資訊標示，不得低於面積50%

(第9條第2項及相對應第29條第1項第3款及第3項有關販

賣菸品有同條第1項第3款情形之罰則)，自113年3月22日

施行。

(三)其餘條文，自112年3月22日施行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永春高中 1120327

*NCAA112301296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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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112年3月22日起施行之條文重點內容(如附件2)，茲說明如

下：

(一)第3條類菸品(如電子煙)定義: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

料，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，得使人模

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

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。

(二)第7條指定菸品(如加熱式菸品)定義：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
指定之菸品，業者應於製造或輸入前，向中央主管機關

申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，經核定通過後，始得為之。依

衛生福利部112年3月22日衛授國字第1120760274號公告

(如附件3)：「指定除紙菸、菸絲、雪茄、鼻菸、嚼菸

外，以菸害防制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原料製成，

且未改變該原料物理性態之菸品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
請健康風險評估審查，經核定通過後，始得製造或輸

入」。

(三)第10條：菸品不得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使用之

添加物，違反規定者，依第29條規定菸品製造或輸入業

者，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(四)第15條：

１、第1項：任何人不得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或

廣告下列物品：

(１)與菸品或菸品容器形狀近似之糖果、點心、玩具或

其他物品，違反規定者，依第36條規定，處新臺幣

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；販賣、供應、展

示或廣告者，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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鍰。依前項規定處罰鍰者，並應令其限期改善、回

收、銷毀或退運；屆期未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退運

者，按次處罰。

(２)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，違反規定製造、輸入業者，

依第26條規定，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

下罰鍰；違反規定製作廣告、接受傳播或刊載者，

依第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

下罰鍰；違反規定販賣、展示者，依第32條規定，

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；依前項

規定處罰鍰者，並應令其限期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

退運；屆期未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退運者，按次處

罰。另，違反規定供應者，依第 37條規定，處新

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(３)未經核定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或其必

要之組合元件，違反規定製造、輸入業者 ，依第

26條規定，處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

鍰；違反規定製作廣告、接受傳播或刊載者，依第

30條規定，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

鍰；違反規定販賣、展示者，依第32條規定，處新

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；依前項規定

處罰鍰者，並應令其限期改善、 回收、銷毀或退

運；屆期未改善、回收、銷毀或 退運者，按次處

罰。另，違反規定供應者，依第37條規定，處新臺

幣一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２、第2項：任何人不得使用類菸品(如電子煙)及未經核定

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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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之指定菸品(如加熱式菸品 )。

違反使用規定者，依第40條第3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二千

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３、第3項：主管機關辦理調查時，得要求相關機關、機

構、團體、法人或個人，提供各該有關產品之製造、

輸入、販賣、供應、展示、廣告及其他有關事項之文

件、資料。被要求者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違反規

定者，依第41條第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

元以下罰鍰。

(五)第16條：

１、第1項：未滿二十歲之人及孕婦，不得吸菸。違反規定

吸菸者，依第42條規定，應限期接受戒菸教育；未成

年者，並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。未滿二十歲

之人無正當理由未依前項通知接受戒菸教育者，處新

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，並按次處罰；行為

人為未成年者，處罰其父母或監護人。

２、第2項：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為照顧之人，應禁止

未成年人吸菸。

(六)第18條：

１、第1項

(１)第1款：新增各級學校、幼兒園、托嬰中心、居家

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

主要目的之場所，全面禁止吸菸。違反規定吸菸

者，依第40條第2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

萬元以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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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第11款：新增酒吧、夜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

場所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。但於該場所內設有獨立

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或雪茄館，不在此

限。違反規定吸菸者，依第40條第2項規定，處新

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(３)違反規定吸菸者，依第40條第2項規定，處新臺幣

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２、第2項：前項所定禁止吸菸之場所，應於所有入口處設

置明顯禁菸標示，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。違

反規定者，依第40條第1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

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

按次處罰。

(七)第21條：於禁止吸菸場所吸菸或未滿二十歲之人進入吸 

菸區，該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應予勸阻；在場之其他 

人亦得予勸阻。

(八)第22條：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對禁止吸菸場所與吸

菸區之設置及管理事項，應定期派員檢查；場所負責人

或從業人員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場所負責人或從業

人員規避、妨礙或拒絕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檢查

者，依第41條第2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
下罰鍰。

(九)第47條：本法施行日期，由行政院定之。

四、請貴單位運用多元管道廣為宣導修正之菸害防制法相關規

定，共同防制菸害，維護國民健康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除外)、臺北市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
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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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教育局所屬社區大學、統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新光三越A8館、新光三越A9
館、新光三越A11館、微風松高、臺北市建國南路假日花市自治會、中華玉器藝
術文化交流協會、臺北市玉石文物協進會、臺北市建國假日藝文特區自治會、交
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運務段臺北站、國光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市寧
夏夜市觀光協會、皇翔中山大樓管理委員會、翰林苑社區管理委員會、財團法人
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、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、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
司、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、OKmart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、三商家購股份
有限公司、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、路易莎職人咖啡股份有限公司、悠旅生活事
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、丹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、cama 
cafe現烘咖啡專門店、馥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咖順有限公司、怡客咖啡股份有
限公司

副本：

衛生局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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